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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地品〉中的許多重要經文、思想和修行方法都成爲華嚴宗教義的形成基

礎。譬如前面已經講過的「三界唯一心」以及「心佛眾生是三無差別」的問題，

就是其中最爲突出的一個例證。在此，我們擬接著從「染淨緣起」觀及其「法界

圓融」觀來闡述〈十地品〉對於華嚴宗義的深刻影響。 

一部《華嚴經》的基本宗旨，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就是如何以「菩薩

行」之「因」來成就佛果。與此類似，如果〈十地品〉的宗旨可以以一句話去概

括的話，那就是菩薩如何完成轉染成淨、即世間而求出世間的成佛歷程。中土的

華嚴經師則更爲簡明地將前者概括爲「法界緣起」，而將後者概括爲「染淨緣起」。

與〈十地品〉包含在華嚴經中的情形類似，「染淨緣起」實際上是「法界緣起」

說的一部分，也是在邏輯上應該首先形成的。在《華嚴經探玄記》卷十三解釋第

六地之時，法藏沿襲了智儼的前述說法，並作了相應合併、擴充。「四法界」學

說是華嚴宗根據《華嚴經》而引申發揮出的用以說明一切事物相互關係的理論，

由「事法界」、「理法界」及「理事之圓融」，最後歸結爲「事事無礙」，圓融

相入，理論重心似乎在於第四種法界。從這個角度看，「四法界」學說可以說是

一種整體觀。然而，這並不是華嚴宗教義的目的所在。以此「智體」鑑照諸法，

諸法之相本空而真如獨存。這是從修行解脫的角度去談論本體與諸法的關係的；

若從諸法的角度觀之，則有爲諸法都是「攬真成立」、「俱含真性」的。只有「妄

盡還原」，便可以成就佛果，菩薩十地修行，實際上充分說明了大乘佛教「唯心」

而言修行解脫的特色。 

關鍵詞：華嚴經、十地品、法界緣起、法界圓融、四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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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品〉在華嚴經中形成較早，自然應該是《華嚴經》中影響最大的一品。

《華嚴經》自古以來都被當作印度瑜伽行派和中土的法相唯識學的「宗經」之一。

儘管由於唐代玄奘開創的法相唯識宗，特別強調自己所弘傳與先前中土所傳之唯識

學的區分，特別貶低了世親的《十地經論》的獨特、重要的價值，對中土地論師的

唯識學地位採取所謂「糾謬」的立場，使得《華嚴經》及其〈十地品〉與唯識學的

關係變得曖昧起來。其實，通過對於〈十地品〉的研習，我們很容易搞清楚一個道

理，〈十地品〉所揭示的菩薩修行十地說，是印度大乘佛教修行論的最基本的內容。

印度大乘佛教的中、後期發展必須在繼承《十地經》（或〈十地品〉）的前提下，

纔能有所前進。這也正是爲什麽印度中觀和瑜伽行派的兩大巨頭都撰寫了解釋《十

地經》論典的原由。與唯識學的專門性論典，如《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

相比，《十地經論》的分量和詳備程度，都不可同日而語。但並不能因此而忽略〈十

地品〉在印度佛教，特別是唯識學之中的獨特價值和巨大貢獻。 

〈十地品〉中的許多重要經文、思想和修行方法都成爲華嚴宗教義的形成基

礎。譬如「三界唯一心」以及「心佛眾生是三無差別」的問題，就是其中最爲突

出的一個例證。在此，我們擬從「染淨緣起」觀及其「法界圓融」觀來闡述〈十

地品〉對於華嚴宗義的深刻影響。 

一部《華嚴經》的基本宗旨，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就是如何以「菩薩

行」之「因」來成就佛果。與此類似，如果〈十地品〉的宗旨可以以一句話去概

括的話，那就是菩薩如何完成轉染成淨、即世間而求出世間的成佛歷程。中土的

華嚴經師則更爲簡明地將前者概括爲「法界緣起」，而將後者概括爲「染淨緣起」。

與〈十地品〉包含在華嚴經中的情形類似，「染淨緣起」實際上是「法界緣起」

說的一部分，也是在邏輯上應該首先形成的。 

中土的華嚴經師將〈十地品〉以十二因緣來解釋世界的流轉與還滅的經義，

發展爲一種與「法界緣起」論相配合的「染淨緣起觀」，來說明菩薩在十地修行

所發生的由染轉淨的修證歷程。 

如果進行追溯性研究，很容易發現，早期的華嚴經師所講的「法界緣起」與

《華嚴經》仍然很接近，範圍並不像法藏、澄觀、宗密所言的那樣廣泛、複雜。

如法順在《華嚴五教止觀》中說：「但『法界緣起』，惑者難階。若不先濯垢心，

無以登其正覺。」1智儼則說過： 

今且就此《華嚴》一部經宗，通明「法界緣起」，不過自體因之與果。所

言「因」者，謂方便緣修，體窮位滿，即普賢是也。所言「果」者，謂自

                                                        
1 隋法順《華嚴五教止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五一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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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究竟，寂滅圓果，十佛境界，一即一切，謂十佛世界海及〈離世間品〉

明「十佛義」是也。2 

以「菩薩行」之「因」與「華藏莊嚴世界海」之「果」爲「法界緣起」的基

本內容，這是從地論師那裡繼承來的。然而，在詮釋這一問題的時候，法順、智

儼又有與地論師不同的說法，即將「一」與「一切」之間的融通作爲「法界緣起」

的又一內容，這便爲後來華嚴教義的形成與發展預留了足夠的空間。 

在《華嚴經》中能夠將「菩薩行」之「因」與「華藏莊嚴世界海」之「果」

具體而堅實地連接起來的橋梁，實際就是菩薩修行階位，而此階位的關鍵點就在

於十地。因爲十地是「染」與「淨」、「世間」與「出世間」、「凡」與「聖」、

菩薩與佛的分水嶺。儘管〈十地品〉多次反反覆覆講不能以「分別」來看待這一

分水嶺，但「無分別」說仍然是以「分別」說爲前提條件纔是可以言說的，因此，

「分水嶺」仍然是「分水嶺」，其存在與重要性仍然不容忽視。關於十地的這一

作用，〈十地品〉第六地以「十二因緣」作的解釋，被智儼稱爲「染淨緣起」。 

〈十地品〉所言菩薩第六地修習「緣起觀」，經文是以「十二因緣」來作解

釋的，「順」觀則成爲流轉六道，「逆」觀則成還滅證悟之道。智儼在解釋相關

經文時說：「依《大經》本，『法界緣起』乃有眾多，今以要門略攝為二：一、

約凡夫染法，以辨緣起。二、約菩提淨分，以明緣起。」3這一說法，是對原經文

所作的發揮，關鍵處在於其對於「染」、「淨」二門的解釋。 

關於「染法」，智儼又將其分爲二門：「第二染法分別緣生者有二義：一、

緣起一心門，二、依持一心門。緣起門者大分有二：初、真妄緣集門，二、攝本

從末門，三、攝末從本門。」4智儼則有解釋： 

其一，「言『緣集』者，總相。論『十二因緣』一『本識』作，無真、妄別。

如《論》說，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以此二門不相離故。又此經云『唯心轉』故。

又如《論》說，真妄和合名『阿梨耶』，唯真不生，單妄不成，真妄和合，方有

所為。如夢中事，知與睡合，方得集起。此是真妄緣集之門。」5智儼此中所說的

《論》是指《大乘起信論》。「依一心法有二種門」是指《大乘起信論》的「一

心開二門」──「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本識」即「根本識」，也就是

第八識。 

                                                        
2 唐智儼《華嚴一乘十玄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五一四上－中。 
3 唐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下，《大正藏》卷三十五，頁六十二下。 
4 唐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下，《大正藏》卷三十五，頁六十三上－中。 
5 唐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下，《大正藏》卷三十五，頁六十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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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二、『攝本從末』者，唯妄心作故。《論》云，名『種子識』及『果

報識』，對治道時，『本識』都盡。法身流轉五道，名為『眾生』。隨其流處成

其別味，法種、眾苦，如此非一，故知攝本從其末也。」6此中所言的「本」即如

下文所說的與「如來藏」和合的「種子識」。關於此「本」隨染而成流轉之妄染

眾生時的染淨問題（即問：「當隨染時，為即染也？為由是淨？」），智儼有一

回答：「『體』是淨，『本』復是淨，不可名『隨』。故知染時，不可為淨。若

爾者，不應說言『依如來藏有生滅心』，應但是單生滅。今言『相依』，如此說

者是有智人染、淨雙證。故作是說，非局染門。」7如果從嚴格的心性思想之範式

衡量，智儼的回答是有不太清晰之處的。仔細揣摩可見，智儼可能是認爲，「體」

與「本」本來是純粹清淨的，但是在「隨染」之時，又不可將其當作「淨」。這

與《大乘起信論》的「隨緣不變」說顯然是不同的。 

其三，「三、『攝末從本』者，『十二因緣』唯『真心』作。如波水作，亦

如夢事唯報心作。以真性故，經云『五陰、十二因緣、無明等法悉是佛性』。又

此經云『三界虛妄，唯一心作』。《論》釋云『第一義諦故』也。」8第一個「經

云」大概是指《大般涅槃經》，「又此經云」即指《華嚴經‧十地品》。智儼在

此直接明言：「此『攝末從本』，即是『不空如來之藏』。此中亦有空義，為自

體空。」9 

智儼上述釋文的主要依據是《大乘起信論》，「種子識」、「果報識」、「本

識」均指真妄和合的「阿黎耶識」。其依據可能是《大乘起信論》所言：「心生

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黎耶

識。」依此線索理解智儼所說，其第一門是說十二因緣等均是以「本識」即「阿

黎耶識」爲依持、爲本體的，當其「非動」即不起現行時呈無覆無記狀態，因而

「無真妄別」。第二門「攝本從末門」則是「阿黎耶識」之「有漏種子」起「現

行」而成妄識，從而有了生死流轉，有了染法之起。第三門「攝末從本門」則是

說，「末」即染法儘管是由妄識現起的，但緣生的最終依據仍是「真心」，用智

儼的話說則是「自體空」的「不空如來藏」。 

而關於與「緣起一心門」對應的「依持一心門」，智儼說：「二、『依持一

心門』者，六、七等識依『梨耶』成。故《論》云『十二緣生依梨耶識』，以『梨

耶識』為通因故。」10此中所言的「《論》云」是指《大乘起信論》。這是說，「十

                                                        
6 唐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下，《大正藏》卷三十五，頁六十三中。 
7 唐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下，《大正藏》卷三十五，頁六十三中。 
8 唐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下，《大正藏》卷三十五，頁六十三中。 
9 唐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下，《大正藏》卷三十五，頁六十三中－下。 
10 唐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下，《大正藏》卷三十五，頁六十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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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緣」依持於「一心」，而此「一心」也就是「梨耶識」。這與《華嚴經‧十

地品》所言已經有了不同。 

關於此「緣起一心門」與「依持一心門」之間的關係，智儼有一解釋： 

問：與上「緣起一心」云何取別？ 

答：上「緣起一心」，染、淨即體，不分別異。此『依持門』，能、所不

同。故分二也。 

問：如上諸義，並一一門別。云何得成一證境界？ 

答：上來所辨，並約「緣」別顯，即是證境方便道緣。欲、樂既別，即今

所依觀門非一。若尋證境，如上「十平等」說。11 

智儼所說的「十平等」是指〈十地品〉第六地所說的「十平等法」：「何等爲

十？所謂：一切法無相，故平等。無體，故平等。無生，故平等；無成，故平等。

本來清淨，故平等；無戲論，故平等。無取捨，故平等；寂靜，故平等。如幻，

如夢，如影，如響，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燄，如化，故平等。有、無不二，

故平等。」這一「平等法」是菩薩證入「緣起」之「本」的方法。從上述引文看，

智儼以爲，在「緣起一心門」中，「染」、「淨」是一體的，而在「依持一心門」則

「能」、「所」不同，「能」則爲第八識，「所」爲以第八識爲依持的第七識、第六

識。而最應注意的是，智儼所言的第八識與玄奘系唯識學對於第八識的界定有根

本的不同。智儼採納的是地論師以及《大乘起信論》的觀點，第八識或者直接稱

之爲「一心」、「真心」，或者稱爲「真妄和合識」。 

關於「淨法」，智儼將其分爲四部分：「約淨門者要攝為四：一、本有。二、

本有修生。三、名『修生』。第四、修生本有。」12其具體解釋如下： 

言「本有」者，緣起本實，體離謂情，法界顯然，三世不動故。〈性起〉

云：「眾生心中有微塵經卷，有菩提大樹，眾聖共證。人證前、後不同，

其樹不分別異。」故知「本有」。又此緣生文「十二因緣即第一義」。 

言「本有修生」者，然諸淨品本無異性，今約諸緣發生新善。據彼諸緣乃

是妄法，所發真智乃合普賢。性體本無分別，修智亦無分別。故智順理，

不順諸緣，故知「修生」即從本有同性而發。故〈性品〉云「名菩提心為

性起故」。 

                                                        
11 唐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下，《大正藏》卷三十五，頁六十三下。 
12 唐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下，《大正藏》卷三十五，頁六十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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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生」者，「信」等善根先未現前，今對淨教，賴緣始發。故說「新

生」。故《論》云「彼無無分別智故」。 

四、「修生本有」者，其如來藏性隱在諸纏，凡夫即迷處而不覺。若對迷時，

不名為有，故無相。《論》云：「若有，應見。」又依《攝論》云：「有得不

得、見不見等故」也。今得無分別智，始顯法身在纏成淨。先無有力同彼無法，

今得成用，異本先無，故不可說名為「本有」，說為「修淨」。13 

智儼在此處所言的「淨門」實際上是非常相似於通常所說的「如來藏緣起」。

其「本有」與「修生」的提法也與地論學派談論佛性「本有」與「始有」時的說

法相似。智儼所說的第一門「本有」是說「緣起之本」爲「實相」，爲「真如」，

在證入之前與證入之後，「真如」是不變不動的。第二門「本有修生」是說，眾生

心中的「清淨性」是無有差別的，從緣生的角度看，遇到諸緣而産生新的善法。

此因「修」而生的過程，實際上是依憑於「本有」之「性體」而進行的，所以，

稱之爲「本有修生」。「修生」則是指，原先潛在而未曾現前的「信根」、「精進根」、

「念根」、「定根」、「慧根」等五種「無漏根」，由於外緣得以具備與啓發而得以現

前起作用。──這就叫「修生」。「修生本有」則是指，菩薩在修行中憑藉所得的

「無分別智」而使「在纏」的「清淨法身」得以顯現起作用。由於「清淨法身」

並非「先無」，只是「無力」罷了，因此，不能說是因「修」而「凈」。同時，潛

在的「清淨法身」與「出纏」的「清淨法身」，也不是完全的「一」，所以，也不

能說是純粹「本有」。此接近於佛性「非本有非始有」的說法。 

在《華嚴經探玄記》卷十三解釋第六地之時，法藏沿襲了智儼的前述說法，

並作了相應合併、擴充。其文曰： 

「法界緣起」略有三義：一、約染法緣起，二、約淨法，三、染淨合說。

初中有四門：一、緣集一心門，二、攝本從末門，三、攝末從本門，四、

本末依持門，並如別說。二、淨法緣起者，亦有四門：一、本有，二、修

生，三、本有修生，四、修生本有，如下〈性起〉處說。三、染淨合說者，

亦有四門：一、翻染現淨門，二、以淨應染門，三、會染即淨門，四、染

盡淨泯門。亦如別說。14 

法藏對於智儼的說法，作了兩點大的改動：一是將「染法緣起」的「緣起一

心門」與「依持一心門」合併爲四門。二是增加了「染淨合說」。這樣，便構成了

                                                        
13 唐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下，《大正藏》卷三十五，頁六十三上。 
14 唐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十三，《大正藏》卷三十五，頁三四四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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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緣起」的三層次：「約染法緣起」、「約淨法」、「染淨合說」。 

「染淨合說」四門，其名目、含義，在法藏留存的其他著述中未曾發現，故

其「亦如別說」不知何指。然而，《玄義章》論及佛性之「因因果果」四義時，

法藏如此說道：「初四句中，初者謂『染淨緣起門』，二、內熏發心，三、始覺

圓，四、本覺現。又，初隨染隱體，二、微起淨用，三、染盡淨圓，四、還源顯

實。」15此處所謂「四句」是指《大般涅槃經‧師子吼品》所說「佛性者有因，有

因因，有果，有果果。」法藏引用同經所說，以十二因緣爲「因」構成第一句，

以智慧爲「因因」構成第二句，以「無上菩提」爲「果」構成第三句，以無上大

般涅槃爲「果果」構成第四句。這樣，以十二因緣爲起點，由「內熏發心」、「始

覺圓」，再至「本覺真心」朗然顯現，四個環節構成一個由染到淨的單向遞進路

線。此正如法藏所說：「初染而非淨；第二，淨而非染；第三，亦染亦淨；第四、

非染非淨。」將法藏的這一解釋與上述「染淨合說」四門──「翻染顯淨門」、

「以淨應染門」、「會染即淨門」、「染盡淨泯門」相對照，可以推定其涵義是

一致的。後來有人16以《大乘起信論》的「智淨相」、「不思議業相」等文配合四

門爲之解釋，頗便參考，特錄之對照如下： 

「翻染顯淨門」：「智淨相者，謂依法力熏習，如實修行，滿足方便故，

破和合識，顯現法身，智淳淨故。」 

「以淨應染門」：「不思議業相者，以依智淨能作一切勝妙境界，所謂無

量功德之相，常無斷絕，隨眾生根自然相應，種種而現得利益故。」 

「會染即淨門」：「一切心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

非不可壞。」 

「染盡淨泯門」：「所言覺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

遍，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 

經過上述簡接疏證，大致可以推定法藏的「染淨緣起」三義的基本內容。其

「染法緣起」及「淨法緣起」更多的承襲了智儼的說法，主要是以「阿黎耶識」

的「隱覆不彰」、「妄識現行」、「妄依真有」、「真妄互成」四義說明「染法緣起」；

「淨法緣起」則是從「佛性（真如心）」之「本有」，「修生」，「本有修生」，「修生

                                                        
15 唐法藏《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卷下‧玄義章》，《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二四下。 
16 （日）芳樹《探玄記南紀錄》，轉引自阪本幸男《法界緣起的歷史形成》一文，載《現代佛教

學術叢刊》第三十三冊，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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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四方面論說如何可能由染轉淨。至於「染淨合說」則系法藏自己標立名目，

其解釋似應以「染淨之依止」、「內熏發心」、「始覺圓」、「本覺現」等四個去蔽現

淨的階段爲「正義」。將上述三層十二門緣起聯繫起來，實際上構成了初具規模的

染淨、真妄之生成轉換的動態系統。這可看作從「動」的角度對「真妄交徹」的

說明。如法藏所說「真該妄末，無不稱真；妄徹真源，體無不寂；真妄交徹，二

分雙融，無礙全攝」17，用第一句概括「染法緣起」，第二句概括「淨法緣起」，第

三句概括「染淨合說」不是也很恰切嗎？ 

「法界」一詞在佛學中含義較爲廣泛，對照「法界」一詞的通常用法與華嚴宗

之特殊用義可知，華嚴宗之「法界」義特別處有二：一是將其視爲一純淨至善之本

體，即「真心」、「清淨佛智」等等；二是華嚴宗諸師慣於將三層次之義（見前節

所述）「圓融」地使用，特別是其立宗的根基所在——「法界緣起」與「四法界圓

融」理論之所以證成，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法界」作爲本體論範疇的靈活引入。 

在華嚴宗義中，「法界緣起」是其特色所在。依照賴永海先生研究，「法界

緣起」可作三層觀之：其一，世間萬物及其一切眾生，無不以此「真心」爲本體，

萬物及眾生都是此「真心」的體現。其二，以「法界」爲本體、「緣起」爲大用，

因此緣故，十方理事齊彰、凡聖眾生並顯。其三，「法界」固然是「體」，但不

僅僅是「體」；「緣起」固然是「用」，但亦非純粹是「用」。體用之間並非殊

絕懸隔，而是體用全收，圓通一際，鎔融自在。18這一「法界緣起」理論的最精彩

環節就是由法藏初創、澄觀完善、宗密詳爲論證的四法界學說。19宗密引用澄觀的

話說：「統唯一真法界，謂總該萬有即是一心」，20明確宣示此「一真法界」，亦

即「一心」縩是萬有的唯一本體(「統」即是世間萬有之總根之義。)澄觀在《大華

嚴經略策》中言： 

「界」者，有二義：一、約「事」說，「界」即「分」義，隨「事」分別

故。二者，「性」義，約「理法界」，爲諸法性不變易故。此二交絡，成

「理事無礙法界」。「事」攬「理」成，「理」由「事」顯，二互相奪，

即「理」、「事」兩亡。若互相成，則常「事」常「理」。四、「事事無

礙法界」，謂由以「理」融彼「事」故。21 

                                                        
17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四，《大正藏》卷四十五，頁五〇一。 
18 參見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隋唐》之《華嚴宗哲學思想》章，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19 四法界名目自古相傳爲澄觀提出，然日本近代學者據《華嚴文義要訣問答》(新羅僧表圓集)的片

斷引述而斷定其爲慧苑所首先概括成。見阪本幸男《法界緣起的歷史形成》，載《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第三十三冊。 
20 唐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八四中。 
21 唐法藏《大華嚴經略策》第二十七，《大正藏》卷三十六，頁七〇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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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對由澄觀完備的四種法界理論進行了詳細論證，現據其《注華嚴法界觀

門》加以簡述。 

「事法界」即事，指具有形礙色相的具體事物。然而，「色是虛名虛相，無纖

毫之體。」22「理法界」即理，「原其實體，但是本心。今以簡非虛妄念慮，故云

『真』。簡非形礙色相，故云『空』。」23「理」是本體之心，其性真空，因爲其

非虛妄念慮因而爲「真」，無物質所具的質礙性因而其本性爲「空」。「事」是形

色，虛幻不實並且本來無纖毫之體可存。「理」與「事」的上述性質，決定了它們

之間的關係必定是相即相融，不相妨礙。宗密說：「若色是實色，即礙於空；空是

斷空，即礙於色。今既色是幻色，故不礙空，空是真空，故不礙色也。」24「色」

不礙「空」，「空」不礙「色」，於是形成了「理事鎔融」，即「理事無礙法界」。 

華嚴宗所謂「理事無礙法界」的標準定義爲：「以理鎔事，事與理而融合也。」
25此處的「鎔」，其本義爲「冶」即冶煉之義，「融」爲「和」即相成義。以「鎔

融」定義「理事無礙」既帶有比喻意義，又很準確。「理」與「事」並非兩個獨

立存在的實體，「真如理體」不能離「事」而有，「事」亦不能無「理」而仍舊

存在，因此，二者的關係確實如兩種金屬經鎔冶而緊密合一一樣。對此，可以從

兩方面去理解：其一，「理」遍於「事」，即「理」普徧地存在於一切事物中，

而且任一事物內之「理」都是完整的、全面的。如宗密所說：「理含萬德，無可

同喻，略如虛空二義，謂普遍含容。」26「理」是萬物之體，故必定含有萬德，亦

即普徧含容此一「大全」。「全」縩是「理」，不「全」就不能被稱爲「理」，

因此，「理」是不能分割的，「理」在事物之中只能作爲整體而存在，如杜順所

說：「一一纖塵，皆攝無邊真理。」27其二，「事」遍於「理」，這是說，「事」

無體而以「理」爲體，儘管「事」是多樣的，「事」與「事」是相互區別的，但

「事」與不可分之「理」是完全相同，而不是部分相同，正如杜順所說：「一塵

不壞而遍法界也」。28 

論證了「理事無礙」，即爲論說「事事無礙法界」做了準備。在注文中，宗

密隨杜順原文進一步論證了「事含理、事」。杜順說：「諸事法與理非一故，存

本一事而能廣容。如一微塵，其相不大而能容攝無邊法界。由刹等諸法，既不離

                                                        
22 唐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解題》，《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八六中。 
23 唐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解題》，《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八四下。 
24 唐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真空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八六中－下。 
25 唐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理事無礙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八七中。 
26 唐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周遍含容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八九下－六九〇上。 
27 唐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理事無礙觀》杜順原文，《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八七下。 
28 唐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理事無礙觀》杜順原文，《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八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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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是故具在一塵中現。」29宗密對之解釋曰：「由上一事含於理故，餘一切事

與所含理不異故，隨所含理，皆於一事中現也。」30由於一事或一微塵中包含著

「理」，其他一切事物如刹等諸法，與一事或一塵中所含之「理體」不異，所以

它們都隨「理」顯現在一事或一塵之中。 

從總體概括，「四法界」學說是華嚴宗根據《華嚴經》而引申發揮出的用以

說明一切事物相互關係的理論，由「事法界」、「理法界」及「理事之圓融」，

最後歸結爲「事事無礙」，圓融相入，理論重心似乎在於第四種法界。從這個角

度看，「四法界」學說可以說是一種整體觀。然而，這並不是華嚴宗教義的目的

所在。華嚴諸師之所以不憚神思去論證「事事無礙」，並不是單純爲了引導人們

從整體觀的角度去把握宇宙萬物，而是爲了使其「理體」之遍在性、絕對性貫徹

到底。「事」與「事」爲何能互融互即？不是別的原因，而是每個事中都包含了

作爲「大全」的「理」，而「事」或「色」之真空本性則決定了「事」與「事」

之圓融，實際上是此物之「理」與彼物之「理」的平等性之合一。在此，四法界

理論所涵攝的兩個原則是耐人尋思的：一是「理」優先於「事」的原則，「理」

作爲「一般」，作爲本體，比「事」、「用」、個別更爲根本；二是「理」同於

一心，因此称此「理」為「一真法界」。因此，「四法界」的「圓融無礙」實際

上是「空理」的遍在性、絕對性之展示，也是眾生「唯心迴轉」而成佛的理論的

自然證成過程。澄觀所言「總該萬有即是一心；心融萬有，便成四種法界」31，準

確概括了法界圓融的真意所在。 

《華嚴經‧十地品》還有兩個對於中國佛教影響深遠的命題：「三界所有，

唯是一心」與「心、佛、眾生是三無差別」。這兩個命題合起來構成中國佛教關

於宇宙、人生的根本觀念。從古以來，就流傳有這樣的偈語：「三界唯一心，心

外無別法，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此偈語並不見於諸種《華嚴經》的譯

本，但以其來概括《華嚴經》的宗旨確實也恰如其分。 

《華嚴經‧十地品》在講到「現前地」時，提出了「十二有支皆依一心」的

觀念，其文曰： 

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何以故？ 

隨事貪欲與心共生，「心」是「識」，事是「行」，於「行」迷惑是「無

明」，與「無明」及「心」共生是「名色」，「名色」增長是「六處」，

                                                        
29 唐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理事無礙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九〇中。 
30 唐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理事無礙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九〇中。 
31 唐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引澄觀語，《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八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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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處」三分合爲「觸」，「觸」共生是「受」，「受」無厭足是「愛」，

「愛」攝不捨是「取」，彼諸有支生是「有」，「有」所起名「生」，「生」

熟爲「老」，「老」壞爲「死」。32 

「十二有支」就是十二因緣，即「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

「受」、「愛、「取」、「有」、「生」、「老死」。這是當初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悟道

之時所得到的人生真諦。《華嚴經》認為，從「無明」到「老死」，都是依持於「心」

而存在的。世界諸法的生起與存在，眾生的生死流轉與證悟解脫，如此等等問題，

其根源都在於「心」，因此，便都可以從「心」上得到解決。 

《華嚴經》中有一段偈語，晉譯與唐譯略有差別。實叉難陀譯為：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

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若人知心行，普造諸世間，是人則見佛，

了佛真實性。心不住於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

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33  

而佛陀跋陀羅譯為： 

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

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諸佛悉了知，一切從心轉。若能如是

解，彼人見真佛。心亦非是身，身亦非是心。作一切佛事，自在未曾有。若

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34 

這段話中包含了此經關於這一問題的很多要義，因此，值得重點作一解析。 

法藏以為可有四句去說明35：第一句：「離佛心外，無所化眾生」，因為眾生及

「法」都「唯是佛心所現」，「謂諸眾生無別自體，攬如來藏以成眾生。然此如來

藏即是佛智證為自體，是故眾生舉體總在佛智心中。」第二句：「佛總在眾生心中，

以離眾生心，無別佛德故」，因為「佛證眾生心中真如成佛，亦以始覺同本覺故，

是故總在眾生心中。從體起用，應化身時即是眾生心中『如』（即「真如」）用大，

更無別佛。」第三句：「隨一聖教，全唯二心。以前二說不相離故，謂眾生心內佛

為佛心中眾生說法，佛心中眾生聽眾生心佛說法。」第四句：「或彼聖教俱非二心。

                                                        
32 唐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卷三十七，《大正藏》卷十，頁一九四上。 
33 唐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卷十九，《大正藏》卷十，頁一〇二上。 
34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華嚴淨》卷十，《大正藏》卷九，頁四六五至四六六上。 
35 唐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一，《大正藏》卷三十五，頁一一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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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俱形奪不並現故，雙融二位無不泯故。」 

澄觀在《華嚴經疏》36中將其概括為：「一、眾生全在佛中故，則果門攝法無

遺」；「二、佛在眾生心中故，則因門攝法無遺」；「三、由前生、佛互相在時，各

實非虛，則因果交徹」；「四、由生全在佛，則同佛非生；佛全在生，則同生非佛。

兩相形奪，二位齊融。」 

將法藏、澄觀二師所論對釋可知，《華嚴經》所言「生、佛、眾生是三無差別」

可以從四方面去看：其一，就眾生而論，眾生全在佛心中。其二，就佛而論，佛

總在眾生心中。其三，就眾生、佛雖互攝但仍是「實體」存在而論，則「因」與

「果」呈交徹狀態。其四，雖可將眾生與佛看作實體，但因有眾生纔有佛，若無

迷妄眾生，則眾生、佛均鎔融不存在。 

《華嚴經》將一切諸法均看作「法身佛的呈現，清淨法身充滿三界，眾生自

然無能例外。因此，一切眾生只是清淨佛智的體現，眾生無一不具如來智慧。唐

譯《華嚴經‧如來出現品》說：「如來智慧無處不至，無一眾生而不具如來智慧，

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37

也就是說，眾生之所以既具如來智慧，又具雜染之身，受輪迴之苦，主要原因在

於迷妄執著，若能離此迷執，悟現自身之本覺真心，則與佛無異。法藏對此解釋

說：「若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唯一真如。」38澄觀則更為明確地解釋說：「夫

真源莫二，妙旨常均，特由迷悟不同，遂有眾生及佛。迷真起妄，假號眾生；體

妄即真，故稱為佛。」39法藏又說： 

眾生及塵毛等，全以佛菩提之理成眾生故。所以於菩提身中，見佛發菩提心、

修菩薩行，當知佛菩提，更無異見。今佛教化塵內眾生，眾生復受塵內佛教

化，是故佛即眾生之佛，眾生即佛之眾生，縱有開合，終無差別。40 

因此，《華嚴經》說，眾生與佛同以「佛菩提之理」為本體，因而眾生與佛因

理性平等而可互即；而佛為教化眾生而將其攝入己身、己心，因而「眾生即佛」。

其實，《華嚴經》反復宣講「三界唯心」與「心佛眾生是三無差別」，最主要的目

的就在於凸現「心造如來」，從而將眾生的解脫之路引向心的轉化。 

                                                        
36 唐澄觀《華嚴經疏》卷三，《大正藏》卷三十五，頁五二〇上。 
37 唐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卷五十二，《大正藏》卷十，頁第二七二下。 
38 唐法藏《修華嚴奥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三七中。 
39 唐澄觀《大華嚴經略策》，《大正藏》卷三十六，頁七〇四下。 
40 唐法藏《華嚴經義海百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二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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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華嚴宗立教之本的《華嚴經‧十地品》反復申說的「三界所有法，唯是

一心造」，此宗諸師是不敢或忘的。法藏在描述「攝境歸心真空觀」時說：「謂

三界所有法，唯是一心造，心外更無一法可得，故曰『歸心』。」41由此「觀」而

「知諸法唯心，便捨外塵相，由此息分別，悟平等真空。」42這種「歸心」法門，

明顯地體現了其「唯心」論的教觀意圖。在法藏看來，世間所謂「諸法」都是「一

心」所造，「心」之外沒有「法」可存。從總體而言，「塵是心緣，心是塵因。

因緣和合，幻相方生」43。這是說，世間的事物是外在的「塵」境與「心」因緣和

合的産物。因「和合」性及「待緣」性，所以事物本空而爲「幻相」。值得注意

的是，在「一心」之外，法藏又使用了「自心」的概念。他說：「謂一切分別，

但由自心，曾無心外境，能與心爲緣。何以故？由心不起，外境本空。」44可見，

法藏所說的能作外「塵」之「因」的並非「一心」，而是「自心」。何謂「自心」

呢？法藏說：「今塵不自緣，必待於心；心不自心，亦待於緣。」45在其他地方，

法藏又言：「今心不自心，必待於緣，既由緣始現，故知無自性也。」46所謂「心」

不「自心」就是說，「心」也不是「自己」就可成爲「心」，它是與「塵緣」相

依而起的，所以「自心」並無「自性」，而是一個「動態」的或曰暫時性的存在。

由此可知，本質爲空的外境是由於「自心」不守自性逐物而生起、變現的，「且

如見高廣之時，是自心現作大，非別有大；今見塵圓小之時，亦是自心現作小，

非別有小。」47見到高山大物並非山、物本身爲「大」，而是由於「自心」變造出

「高」山「大」物來，離心之外無「大」可存；見「小」塵之時亦然。仔細剖析

法藏著述中「自心」的用例，可以斷定「自心」是介於「一心」與外境之間的仲

介，實際上是主體之心與外境接觸之時「心」的存在狀態。因此，從根本上說「塵」

仍然是「依」於「真性」而「存在」的。法藏云：「謂塵無自性，攬真成立，真

既無邊，塵亦隨爾。……塵無自體，起必依真，真如既具恒沙眾德，依真起用，

亦復萬差。」48千差萬別的事物（塵）無不依持於「真」而顯現，因爲「塵無自性」，

是空，是無體，單獨不能存在，須依於「真如」方可求得生存。因此，法藏說：

「智體唯一，能鑑眾緣，緣相本空，智體照寂，諸緣相盡，如如獨存。謂有爲之

法，無不俱含真性。」49此中「智體」是指「自性清淨圓明體」，以此「智體」鑑

照諸法，諸法之相本空而真如獨存。這是從修行解脫的角度去談論本體與諸法的

                                                        
41 唐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四〇上。 
42 唐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四〇上。 
43 唐法藏《華嚴經義海百門‧緣生會寂門第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二七中。 
44 唐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四〇上。 
45 唐法藏《華嚴經義海百門‧緣生會寂門第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二七中。 
46 唐法藏《華嚴經義海百門‧實際斂迹門第二》，《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二八下。 
47 唐法藏《華嚴經義海‧百門鎔融任運門第四》，《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三〇中。 
48 唐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三七下。 
49 唐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卷四十五，頁六四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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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若從諸法的角度觀之，則有爲諸法都是「攬真成立」、「俱含真性」的。

只有「妄盡還原」，便可以成就佛果，菩薩十地修行，實際上充分說明了大乘佛

教「唯心」而言修行解脫的特色。 

 


